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自主學習優秀作品遴選

遴選

項目

報名

資格

報名

日期

獎

勵

即日起至6月15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止

普通科：一、二年級學生、職科：二年級學生

格式不限，(可參考附件，封面要有桃園市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「點亮龍高自主學習的未來」協作共好計

畫—自主學習優秀作品遴選字樣，以及班級、姓名

擇優頒發獎狀、獎金及敘獎
凡入選者頒發獎狀一幀

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聯絡人：課務組 游晴妃老師

110年6月7日更新版

注意
事項

1.可組隊報名，一組最多3名。
2.彈性學習時間之增廣課程亦可。
3.一律用google classroom繳件。
4. 注意防疫，請學生不樂群聚
參與，多利用線上討論，或個人
報名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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